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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民事检察职能 护航企业发展

□本报记者 郝雪
通讯员 王鹏 杨林峰

“检察院对靳某等人虚假诉讼案
的依法监督，对我们触动很大，县法院
专门召开了会议，要求法官在办理民
间借贷纠纷案件、支付令申请过程中，
审查要更加审慎和仔细。”日前，在陕
西省城固县检法两院业务部门座谈交
流会上，该县法院立案庭庭长田晓宏
发言时，提到城固县检察院办理的一
起虚假诉讼监督案。

这是一起怎样的案件？为何会令
法院“触动很大”？

当事人投机取巧，自陷虚假
诉讼泥潭

2021 年 5 月，城固县检察院第四检
察部接待了一名“特殊”的来访人员。
承办检察官询问得知，该男子是靳某，
他称自己当初为了躲债，向另外 3 人打
了 3 张假借条，没想到对方拿到钱后出
尔反尔，导致他现在两头受堵，到了走
投无路的境地。

据靳某介绍，他早年在城固县经商
期间，先后与云某、张某、付某 3 人相
识。交往中，云某等 3 人得知靳某享有
陕西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7 万元债
权，但在另两起民事案件中成为了被执
行人。为规避执行，靳某和云某等 3 人
商议，由他分别向云某、张某、陈某（付
某的侄子，只被利用身份和银行卡，本
人对其他活动不知情）出具虚假借条，
再由云某、张某、付某持假借条，以向法
院申请支付令的方式获得生效法律文
书，参与执行分配，等获得执行款后再
将钱返还给靳某。靳某承诺，事成之后
会给云某等 3人一定的“好处费”。

2020 年 8 月，陕西某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向靳某偿还了 67 万元借款及相应
利息，云某、张某、付某随即以合法债
权 人 的 身 份 ，从 中 分 走 了 48.7 万 余
元。就当靳某以为成功规避了法院执
行，满心欢喜地准备从 3 人处拿回执行
款时，云某等 3 人却翻脸不认账，将钱
款据为己有，拒绝还给靳某。

眼看自己费尽周折才要回来的钱
既没有如愿落到自己手中，也未能用
来偿还他案中的欠款，靳某又气又恨。

检察官调查核实，案件真相
水落石出

听完靳某的讲述，承办检察官立
刻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起典型的虚
假诉讼案，随即启动调查程序。

在向法院调阅了相关案卷并进行
详细审查后，检察官发现，法院对云某
等 3 人分别提出的 3 件支付令申请的
立案时间是同一天；云某等 3 人申请支
付令时均只提供了借条作为依据，且 3
张借条的纸张样式、新旧程度一致，书
写笔迹经肉眼观察亦十分相似。种种
迹象表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极有可能
如靳某所说，但突破案件的关键是获
取云某等 3人的言词证据。

为此，承办检察官立即提请所在
部门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经过分析
云某等 3 人的职业背景、性格特征等信
息，大家决定选择与靳某相识最久的
张某作为突破口，并制定出详细的调
查方案和询问提纲。

经承办检察官释法说理和耐心询
问，张某最终承认，云某和付某都是通
过他介绍与靳某相识的。当他们得知
靳某有 67 万元即将到期的债权且有规
避法院执行他案的想法后，便与靳某
商议，伪造了 3 张借条，并通过向法院
申请支付令参与了执行款的分配，他
本人分得了 15 万元。由于与靳某相识
时间最久，他在拿到执行款后，分几次
退给了靳某 10 万元，自己只留下了 5
万元作为“好处费”。说完，张某将退
款时的转款凭证提供给了检察官。

随后，承办检察官又分别询问了
云某和付某。面对相关证据，在检察
官的说服教育下，两人也都承认了伪
造借条申请支付令的事实。

检察监督发力，造假者被追刑责

经过全面调查，检察机关最终查
明，靳某与云某、张某、付某恶意串通，

虚构债权债务关系，采用虚假陈述、伪
造证据等手段，利用法院只对支付令进
行形式审查的特点，通过申请支付令，
以虚假债权获取执行款，以达到规避他
案执行的目的，损害了其他真实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也严重破坏了司法秩序。

2021 年 8 月，城固县检察院向该县
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同时将靳某等
人 涉 嫌 刑 事 犯 罪 线 索 移 送 该 县 公 安
局。同年 10 月，城固县法院裁定撤销
3 份支付令，驳回了云某等 3 人的支付
令申请；公安机关亦对靳某等人以涉
嫌虚假诉讼罪立案侦查。

今年 3 月 20 日，城固县法院作出
刑事判决，认为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
成立，量刑建议适当，以虚假诉讼罪分
别判处靳某等人一年一个月至十个月
不等的有期徒刑，各并处 1 万元至 6000
元不等的罚金。

做好“后半篇文章”，严厉惩
治虚假诉讼

“靳某等人虚假诉讼案是我们法检
协作、打击虚假诉讼的一个典型案例，
无论是对于防范和惩治虚假诉讼，还是
对于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司法
公正、社会公平，都起到了良好的示范
作用。”在前文提到的城固县检法两院
业务部门座谈交流会上，田晓宏说。

记者了解到，此案办结后，为持续
保持惩治民事虚假诉讼的高压态势，
城固县检察院从办案中总结经验，对
虚假诉讼监督案一律采取院领导包案
制办理，即由院领导担任主办检察官，
在办案过程中充分运用查询、调取、询
问等多种调查核实措施，确保案件高
质量办理。同时，该院民事检察部门
主动加强与刑事检察部门、控告申诉
检察部门的协作配合，深挖虚假诉讼
监督案件的线索来源，与城固县法院、
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共同会签《关于在
防范和查办虚假诉讼中加强协作与配
合的工作意见》，推动各相关机关、部
门加强协作配合，共同防范和惩治虚
假诉讼，维护司法公正与权威，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诚信有序。

打假官司规避执行，自食恶果
陕西城固：用好调查核实权办理一起虚假诉讼监督案

□本报通讯员 黄莉丽 苏婉妍

26 名老人在电商平台充值预付金
消费，结果全部被骗。日前，广西壮
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检察院通过发
挥支持起诉等职能作用，帮助老年消
费者追回了尚未消费的预付金和利息
赔 偿 金 ， 有 力 维 护 了 老 年 人 合 法
权益。

2022年 6月，潘某等 26名老人在某
电商有限责任公司的网络平台上分别
充值 1000 元至 1 万元不等的预付金用
于购买该公司产品，但数月后再下单
时，发现该公司已停止经营，不再按约
发货。在与该公司协商无果后，潘某等
人到桂林市象山区检察院寻求帮助。

因该案涉及人数众多，且都是老
年人，平均年龄超过 65 岁，有的重病

卧床、有的是残疾人，均属于年老病
残的弱势群体。承办检察官在详细听
取了老人们的诉求后，立即梳理相关
证据和法律关系，认为该公司存在违
约事实。

经深入调查案涉公司的经营状况
和财务情况后，承办检察官发现，该公
司的账户上没有余额，预付金大多被
存入了公司经营者的个人账户中，遂
引导潘某等人将该公司和公司经营者
列为共同被告，要求经营者承担连带
责任。随后，象山区检察院依法向法
院发出了支持起诉意见书。

在检察机关的帮助和支持下，潘
某等 26 名老人的诉求全部获得法院支
持。2022 年底，潘某等 5 名老人作为代
表来到象山区检察院，向承办检察官
送上感谢信。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该公司经
营者不服，提起上诉。潘某等人担心
二审出现变故，多次到检察机关进行
法 律 咨 询 。 二 审 法 院 维 持 一 审 判 决
后，案件进入执行环节。法院执行人
员发现案涉公司无财产可执行，公司
经营者银行账户内的资金也根本不够
支付。得知情况后，潘某等人担心拿
不回预付款，又向检察机关申请对执
行活动依法监督。承办检察官一边认
真倾听诉求，耐心解答疑问，劝导老人
们要相信法律；一边及时联系执行法
官，在告知老人们的诉求和现状的同
时，督促法院加大执行力度，尽全力维
护老人们的合法权益。

经过检察院和法院的共同努力，
今年 7 月底，潘某等 26 名老年消费者
终于追回了全部损失共计 6.2万余元。

帮老年消费者挽回损失

□本报记者 肖俊林
通讯员 张志雪

“近期咱们公司运营状况如何？
有没有再遇到货款断档情况？”近日，
河北省涿州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检
察官打电话给广东省某物资有限公
司（下称“物流公司”）负责人进行回
访。此前，该院通过开展民事执行监
督，帮助该公司要回了货款，使该公
司恢复了正常经营。

2017 年 11 月，物流公司与涿州
市 某 工 程 有 限 公 司（下 称“ 工 程 公
司”）签订钢材买卖合同，在履行合同
过程中，工程公司没有向物流公司按
期足额支付货款。2020 年 7 月，物流
公司向涿州市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法院判决工程公司向物流公司支付
货 款 及 逾 期 利 息 合 计 1317 万 元 。
2021 年 9 月，判决生效进入民事执行
程序后，执行款项却一直没有执行到
位。2022 年 3 月 25 日，法院以双方达
成和解协议为由终结执行。

“他们还欠我们公司的钱，法院
为什么终结执行？”今年 2 月，物流公

司向涿州市检察院申请民事执行监
督。受理该案后，承办检察官通过审
阅该执行案件全部卷宗，向执行法官
详细了解该案全部情况后，发现在执
行过程中，工程公司向物流公司作出
了在 2022 年 4 月前支付完毕的承诺，
物流公司同意工程公司如期履行承
诺。然而，约定期限到期时，工程公
司却只支付了部分款项，双方在逾期
利息金额方面也存在很大分歧。

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涿州市检
察院向该市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
对该案的执行情况进行核实，对尚未
执行完毕的内容及时恢复执行；开展
财产调查措施，积极查找被执行人可
供执行的财产，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为破解案件的执行难点，承办检
察官与执行法官一起赶赴位于广州
的物流公司，从该公司负责人那里了
解到，该公司目前还有多笔货款没有
到账，货款回流困难导致再生产资金
严重不足，工人工资的发放都成问
题。从广州返回后，承办检察官又来
到位于涿州的工程公司走访，发现该
公司的工程量减少，项目资金回流不

到位，部分原材料供应紧张，经营十
分困难。承办检察官还了解到，这两
家公司都是在当地很有影响力的重
点企业，有多年的合作关系，只因这
起经济纠纷终止了合作。

为尽快帮助两家公司摆脱困境，
今 年 5 月 ，涿 州 市 检 察 院 承 办 检 察
官、执行法官同两家公司的法务人员
召开网络协调会，为两家公司搭建起
化解纠纷、重建合作的桥梁。经过 4
个小时的沟通，两家公司的负责人终
于同意进行“面对面”会谈。

5 月 24 日，涿州市检察院组织双
方负责人以及该案执行法官共同召开
民事执行监督案件会商会。经过承办
检察官充分的释法说理，双方最终达
成和解。随后，工程公司加大了对应
收账款的催收，加快了资金回流速度，
同时大力削减公司的非必要支出，降
低公司运营成本，又将闲置设备整合
变卖，申请银行贷款，多方筹措资金。
6月，工程公司终于将所欠货款和逾期
利息共计1413万元一并打入了物流公
司的账户中，物流公司随即向涿州市
检察院撤回监督申请。

迟到的货款终于到账

□本报记者 蔡俊杰
通讯员 马子滟

见到“暂无该人失信记录”的页
面后，王某如释重负地说：“不当‘老
赖’了，这感觉真好！”此前不能担任
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王某，如今正在办
理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申请的银行
贷款也已获批。而这些改变，离不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检察院对王某
所涉民事诉讼案的依法监督。

2015 年，王某为了做生意，经人
介绍前往某小额贷款公司办理抵押
贷款。贷款公司的陈某表示可以出

借资金，但要收取 GPS 费、服务费、手
续费等费用，相关费用后被计入了借
款本金。因王某逾期未足额还款，陈
某于 2016 年向法院起诉，获得法院
支持。

2017 年，陈某依据生效判决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因王某没有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也未按规
定申报财产情况，法院将其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

2020 年，事情发生了反转。陈
某因实施“套路贷”被法院以诈骗
罪判处刑罚。江北区检察院民事检
察部门通过该院建立的刑民交叉案

件数字监督模型，发现陈某曾向江
北区法院多次提起民间借贷纠纷类
诉讼。

通过查阅相关案件的案卷、梳理
证 据 后 ，承 办 检 察 官 发 现 ，陈 某 将
GPS 费、服务费、手续费等费用计入
借款本金，由此虚增借款金额，包括
王某在内的 10 余名借款人都与陈某
签订了高于实际借款金额的借款合
同。签完合同后，陈某通过转账支付
的方式，出借实际的借款本金，却让
借款人签写“已通过转账、现金方式
收取本金”的字据，以此证明其交付
了所有借款本金。

在实地走访调查中，承办检察官
了解到，王某本为其公司实际负责
人，却因背负了“老赖”的名头，无法
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银行申请
贷款也屡屡受挫，公司的生产经营受
到严重影响。

今年 6 月 29 日，江北区检察院向
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裁定再
审并中止了对原判决的执行。尽管
案件已经发生了变化，王某等人的名
字 却 一 直 在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名 单 库
中。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名 单 信 息 的 若 干 规
定》，因审判监督或破产程序，法院依
法裁定对失信被执行人中止执行的，
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删除被执行人
的失信信息。

对此，江北区检察院及时制发了
检察建议书，督促法院规范实施信用
惩戒措施。随后，法院及时将王某等
人的失信信息删除，相关案件将择期
再审。

“不当‘老赖’了，这感觉真好！”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高依然

“法律程序我都不懂，这工资都拖
欠 3 年了，想着没指望了，没想到检察
院帮我把工资全部要回来了！”日前，
久 病 在 床 的 农 民 工 李 某 终 于 拿 到 了

“看病钱”。他委托工友宋某专程来到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检察院，
向承办检察官致谢。

2019 年至 2020 年，李某被某园林
公司雇用，在郑州航空港区某项目工
地 务 工 。 园 林 公 司 因 与 总 包 单 位 在
项 目 结 算 上 存 在 分 歧 ， 对 李 某 的 工
资 一 直 未 发 放 ， 前 后 共 欠 付 6.7 万
元 。 李 某 多 次 讨 要 未 果 ， 工 资 一 直
被拖欠。今年 4 月底，李某通过短视
频 平 台 了 解 到 检 察 机 关 曾 成 功 帮 助
农民工讨薪，便通过 12309 检察服务
热 线 向 郑 州 航 空 港 经 济 综 合 实 验 区
检察院求助。

接到线索后，该院民事检察部门
承办检察官主动联系李某了解情况。
得知他在异地居住，身患肾病、脑病
等多种疾病，每周都需要进行透析等
治疗后，决定采取远程受理的方式，
向李某发送民事支持起诉申请书的电
子模板，并手把手指导李某撰写。

承办检察官经审查发现，李某想
要拿回欠薪，面临多重困难——李某
未与园林公司签订劳务合同，提供的
欠薪条等主要证据亦为复印件，提供
的微信聊天记录难以证明他在园林公
司的项目工地从事何种工作，此外，李
某与项目方相关负责人也无法取得联
系。由于身患多种疾病，李某急需用
钱，且自行收集证据确有困难。

综合研判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检察院决定支持李某起诉，

并将协助其尽快要回欠薪作为首要目
标。随后，该院主动联系区组织人事
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向其移
交相关材料，请劳动监察大队协助收
集证据。承办检察官与劳动监察大队
执法人员共同走访了园林公司和作为
总包单位的某公司，向相关负责人了
解项目分包情况，调取施工合同、结
算资料等，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固
定证据。

经核实，办案人员发现，与李某一
起到该项目工地干活的宋某也被拖欠
了工资。随后，办案人员向园林公司
以及总包单位相关负责人深入开展释
法说理，讲明拖欠农民工劳动报酬将
会面临的后果以及用工不规范所涉及

的行政责任，引导两家单位放下分歧
先解决欠薪问题。

最终，园林公司对拖欠李某、宋某
劳动报酬的事实予以认可，总包单位
也表示愿意在园林公司书面确认的情
况下代付欠薪。今年 7 月 26 日，李某
和工友宋某分别收到了被拖欠的 6.7
万元和 2万余元薪资。

今年以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检察院与相关部门会签《关于
加强工程建设领域欠薪案件处理协作
配合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各单位
在处理欠薪案件中的分工与协作，通
过强化民事支持起诉职能作用，维护
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收到
良好效果。

患病农民工的“看病钱”追回来了

检察官对王某进行回访。

承办检察官和劳动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到欠薪企业进行普法宣传。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检察院近日组织干警走进包保乡镇
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活动中，检察干警结合乡村实际和群众的
法治需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民法典中与群众生活息息相
关的规定，让群众听得懂、学得
会、用得上，真正把民法典送到
群众心坎上。
本报记者匡雪 通讯员张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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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嫩江市检察院日前联合辖区四季鲜社区举行
“民法典入基层 1+N”活动。检察干警协同社区工作人员现场
放置法治展板、悬挂法治宣传横幅、发放法治宣传单，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耐心讲解群众关心的民法典等法律知识，增强群众的
法治意识和维权能力，使群众对民法典以及检察职能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 本报记者韩兵 通讯员杨艾文摄


